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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“被分期”？银行切莫“搞小动作”

  

2018年1月初的一天，山东济南王女士收到了某商业银行推送的短信提醒，通知其
2017年12月份的账单已成功办理分期。王女士很诧异，她去年12月份账单并没有
办理过分期，于是连忙致电该行信用卡客服中心了解情况。客服人员回应称，“可
以帮您取消分期还款，但2017年12月份账单已出，您需要支付当月分期费用。调
查显示，您2017年8月开通了满额自动分期还款。”王女士当即向客服人员表示有
电话录音为证，当时未授权开通账单满额自动分期，并要求该行信用卡中心免除12
月账单分期费用，并向有关部门投诉相关业务员违规问题。几经周旋后，该银行信
用卡客服人员帮助王女士取消账单分期，并免除了已产生的分期费用。

实际上，分期手续费是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，很多银行会以送积
分、兑换礼品、部分免额、提升额度等优惠措施吸引持卡人办理分期业务，还有一
些银行客服人员会根据消费者的刷卡情况，致电询问是否办理分期业务。如果是在
客户知情且自愿的情况下，银行当然可以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，但是未经客户允许
而替客户擅自做主办理相关业务，则违反了银监会的相关规定。

2011年，银监会发布的《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:“商业
银行经营信用卡业务，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，遵循
平等、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”第五条规定:“商业银行经营信用卡业务，应当充
分向持卡人披露相关信息，揭示业务风险，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诉处理机制。”

而2009年银监会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》第二条规定:“银行
业金融机构应建立发卡营销行为规范机制，在营销过程中必须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
，营销人员必须充分告知申请人有关信用卡的收费政策、计罚息政策，积极提示所
申请的信用卡产品的潜在风险，并请申请人确认已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。”

而上述涉事银行在办理相关业务时，既未向客户披露信息，也未经客户允许，显然
不符合相关规定。

仔细分析一下，这种做法是带着侥幸心理在“赌”，看一看客户的反应。也许客户
一时糊涂没有注意呢？客户已注意但抱着“来都来了”的心态呢？即使客户注意到
了，也要求停止业务，但是态度不坚决呢？不过，这次涉事银行“赌”输了。王女
士表示，这次是在其强烈要求下，涉事银行才会调查“被满额自动分期”的事情。
如果不是她强烈申诉的话，便需要支付分期费用。

其实，这个案例一方面可以被广大客户作为参考，在遇到类似“被做决定”或者“
被诱导”情况时，一定要坚决维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，向有关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或
举报，如果情节严重的话，还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。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银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2



一秒通1MT.CN
信用卡“被分期”？银行切莫“搞小动作”

进一步反思，在为客户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的同时，是否把客户的利益放在了心上。
通过“搞小动作”得来的收益，即使成功了，也只是短期的利益，失去的却是在客
户心目中长期积累的信任，实在得不偿失。因此，银行要把涉及到自身信用的问题
当成头等大事引以为戒，自我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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